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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内容提要」自 70 年代以来
,

提单欺诈活动日益猖撅
,

不仅案发率激增
,

而且造成的经济损失

也 日益严重
。

预 防与控制提单欺诈及提单制度的改革已不容忽视
。

因此
,

国际社会必须对提单制度

进行改革
,

进一步加强与完善提单欺诈风 险的防范与补救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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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洋运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环节
。

近年来
,

一些

不法商人利用国内贸易体制的漏洞以及业务人员的

疏忽和知识的贫乏
,

大肆进行提单诈骗活动
,

严重影

响我国经济秩序的安定
。

在这些贸易诈骗案中
,

相当

一部分是与提单有关
。

提单欺诈 已成为国际贸易的

一大障碍
,

对各国商业
、

航运
、

保险
、

金融行业构成了

严重威胁
。

一
、

提单欺诈的种类

(一 )伪造提单

在依靠海上运输实现的国际贸易 中
,

提单是一

份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单据
,

价值连城
。

在现代国际贸

易和海运实践 中
,

通过伪造提单骗取货款和运费的

案例层出不穷
。

根据欺诈参与的主体及其动机
,

可将

伪造提单分为以下几种
:
( l) 货物买卖合同中的卖方

伪造提单
,

骗取买方货款
; ( 2) 承租人伪造提单

,

骗取

运费或租金
; ( 3) 托运人与承运人共谋串通

,

伪造提

单及其他运输事实
,

骗取货款
。

在所有伪造提单这种

骗局 中
,

起 主要作用 的是托运人
,

承运人只是个配

角
,

而收货人则是伪造提单下的牺牲品
。

(二 )预借提单
、

倒签提单

各国海商法都赋予了提单运输合同证明
、

物权

凭证
、

货物收据及证据等几项功能
,

并确立了
“

提单
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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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

真实
”

原则
。 “

提单真实
”

是提单签发人签发提单的基

本义务
,

是 民法诚实信用原则在海商法中的具体表

现
。

预借提单
、

倒签提单则是签单人在提单 日期上弄

虚作假
,

违反了海商法规定的签单人应真实准确签

发提单的义务
。

而预签提单
、

倒签提单就是承托双方

为了符合信用证的规定而合谋签发的
,

其签发 日期

不符合货物实际装船 日期的一种非法提单
。

正如《联

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》第 33 条规定了卖方必

须按规定的 日期交付货物
;
第 49 条规定了卖方不交

货或迟延交货的补救办法
,

其中包括宣布合同无效
。

不按期履行合同被视为一种根本违约
。

而在国际货

物买卖中
,

交货就是将货物交付给承运人
,

货物装船

以后的损失和风险
,

卖方均不负责
。

因此
,

收货人对

于货物的实际装船日期非常重视
。

如果货物不能在

规定的期限内装船
,

信用证就无法结汇
,

买卖合同就

有可能被解除
。

如果由于承运人或托运人的原 因造

成货物不能按期装船
,

承运人或托运人要对此负责
。

这种情况下承运人签发预借
、

倒签提单
,

其目的就是

要欺骗收货人
,

使责任方逃脱责任
,

以获取非法利

益
,

具有明显的欺诈意图
。

( 三 )保函

保函是海运实务中常见的单证之一
。

在海上货

物运输中
,

以保函换取符合信用证规定的提单的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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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屡见不鲜
。

保函的运用对缓解运输过程中出现的

种种矛盾
,

消除因此产生的困境
,

可以起到一定的积

极作用
;
但另一方面

,

也可能扭曲船货双方的权利义

务关系
,

干扰正常的航运秩序
。

在海运实务中
,

保函

欺诈的风险主要有
:
( 1) 预借提单

、

倒签提单保函的

欺诈风险
; ( 2) 提货保函的欺诈风险

; ( 3) 清洁提单保

函的欺诈风险
,

其中最为严重的是第三种
。

众所周知

提单是承运人在装货港接收货物的收据
,

同时也是

承运人在 目的港交货
、

收货人提货的物权凭证
。

清洁

提单是托运人据 以结汇的首要条件
,

所以在实务中

即使货物的表面状况确有瑕疵
,

托运人也宁愿 出具

保函以换取清洁提单
。

二
、

提单制度的改革及完善

提单已从一纸简单收据演进到集多重功能于一

身
,

贯穿国际贸易的各个环节 的具有 重要法律地位

和经济价值的贸易航运单证
。

但是
,

随着国际贸易实

践的不断发展
,

与提单有关的现代国际贸易制度的

一些弊端逐渐暴露 出来
,

从而使提单制度备受推崇

的一些因素也因其固有的缺陷被不法商人利用而成

为贸易发展的障碍
,

因此
,

改革是不可避免的
。

改革

主要的途径有以下几种
:

(一 )制度的变革— 改革银行的单向保证制度
1

.

银行向买方提供卖方交货义务担保
。

单一地

保护卖方是现行提单制度的特点
,

它保障了提单得

以广泛流通和转让
。

但同时也是提单制度的一大漏

洞
,

它为存心欺诈的人提供了可乘之机
。

因此
,

有学

者认为
,

在客观地看待提单可转让性有利因素的同

时
,

必须改变 目前银行只为买方提供担保的商业习

惯
,

创造和形成一种双 向的
、

公平的
、

以银行信誉 为

基础的
、

为买卖双方担保的商业法律制度
。

应当像要

求买方通过申请开立信用证而就其付款义务向卖方

提供银行担保一样
,

要求卖方也须通过某种特定 的

方式就其交货义务向买方开证行提供银行担保① 。

担保行所承担的该项偿付货物损失的义务与开证行

所承担的支付货款的义务具有对等性
,

正如买方为

了在开证行申请开立信用证以向卖方提供付款担保

而须凭自己的资信获得开证行的开证许诺一样
,

也

应当要求卖方凭自己的资信或其他担保形式取得议

付行或承兑行对其履行交货义务向买方提供担保
。

2
.

加重卖方的举证责任
。

在现今的法律制度下
,

卖方只要向议付行提交 了符合信用证要求的全套单

证文件
,

并最终未被开证行提出不符点而拒收
,

就表
·

明他已按照合同和信用证的要求履行了义务
。

至于

此前卖方是通过什么途径获得这套单证
,

无论是在

法律制度中还是在商业 习惯中
,

都缺乏应有的监控

手段
,

因此加重卖方的举证责任
。

对于那些企图以伪

造符合信用证要求的单证来欺诈的卖方而言
,

要求

他们提供上述证据无疑是一种制约
。

(二 )制度内的完善— 银行的
“

超级服务
”

1
. “

超级服务
”

的范围
。

当买方要求由一个独立

的检查机构对货物及其装船情况进行检查时
,

买方

可同时向银行申请
“

超级服务
” 。

银行可 以同出具单

证的机构进行接触
,

来确定它是否确实出过这种单

证并核实该单证的内容
。

检查机构负责核实银行或

其分支机构是否为某一批货物发出单证并复述该单

证的内容
,

以便银行能够参照附本逐项核对
。

2
.

“

超级服务
”
的 自愿性

。 “

超级服务
”

是否能为

当事人
,

尤其是银行接受
,

其自愿性是首要的
。

这种

选择是双向的
:

首先要买方提出要求
,

即当买方不了

解其贸易伙伴而需要使用
“

超级服务
”

时可向银行提

出 ;
其次是银行的同意

,

因为这种服务将取决于付款

银行能够采取某些行动和能够进行额外的服务
。

3
. “

超级服务
”

的可行性
。

提供
“

超级服务
”

的银

行仅负责与指定机构接触
,

负责核实货物及其装运

情况是否与单证相符
,

并不保证欺诈行为不发生
,

因

而也不担保与交易成败有关的问题
。

与付款银行一

样
,

检查机构也不对是否可能出现欺诈行为负责
,

也

不保证银行所收单证是否真实
。

由于该项服务并不

影响以正常手段来处理信用证
,

从而避免了给 目前

的制度带来干扰和不必要的额外费用
。

对于买方而

言
,

在涉及大额商品交易或与不熟悉 的卖方打交道

时
,

以支付较小一笔的服务费去换取整个交易的安

全
,

还是值得的
。

作为愿意提供这种服务 的付款银行
,

有必要同

一个或几个检查机构就各方的义务事先达成协议
,

而且有必要在银行和有关检查机构之间建立直接的

通讯联系
。

而检查机构的网络则是越广越好
。

这样
,

一家银行是否能够为信用证提供这种服务
,

将在很

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否有能力同一个或几个检查机

构建立直接的联系
。

同样
,

这种服务所能包括的货运

地理范围
,

将取决于有关机构同其分支机构之间的

通讯联系
。

鉴于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已建立 了先进

的通讯网
,

开始时很可能只有设在这些国家的银行

才能提供这种
“

超级服务
” 。

不过
,

只要被指定付款的

银行肯提供这种服务
,

任何地方的买方从发达国家

的所有进口
,

都将能立即从这种服务中直接获益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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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 )制度外的补充— 海运单的使用

海运单 ( s e
aw ay bi n )是证明 国际海上货物运

输合同和货物由承运人接管或装船
,

以及承运人保

证将货物交给指定收货人的一种不可流通 的单证
。

正是海运单所具有的特点
,

决定了它在贸易实践中

有如下优点
:

1
.

快速交付货物
。

海运单的交货条件不取决于

海运单的呈递
,

也无须遵循单据手续
,

承运人只要将

货物交给海运单上所列明的收货人或其授权 的代

理
,

就被视为已做到了谨慎处理
;而提货人也仅须证

明其为海运单上规定有权收货的人
,

即可收货
。

2
.

减少海运有关费用的支出
。

海运单具有快速

交货的上述特点
,

因此可缩短船舶的候载期间
,

亦可

减少因超过上述期间引发的滞期 费
,

同时也可疏解

码头拥挤及减少其他船货等待装卸的期间
。

3
.

预防海事欺诈
。

采用这种贸易方式无须凭单

证提货
,

因此可 以避免提单交易中可能 出现 的无单

放货或副本提单加保函放货的风险
; 而且海运单并

不具备权利凭证性质
,

也不具有流通性
,

可以避免提

单流通转让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欺诈风险
,

尤其是因

签发多份提单而产生的一物多卖的风险
。

联合国贸

发会因此推崇海运单为遏止海事欺诈之良方
。

三
、

提单欺诈风险的防范及补救

(一 )提单欺诈风险的预防

1
.

积极利用各种渠道加强对合作方的资信调

查
。

资金和信誉是进行国际经贸活动的经济基础和

履行合同义务的道德保证
。

在国际贸易中
,

一些不法

公司却缺乏这种基本的经济基础和道德保证
。

国际

刑警组织原总秘书长安德鲁
·

博萨博士指出
,

在国

际贸易中
,

信用欺诈人使用的公司有 的是完全虚构

的 ;
有的虽具有法律意义上的真实性

,

但实际上一无

所有
;
有的控制权被罪犯或犯罪组织掌握② 。

因此在

与外方签订贸易合同前
,

必须详细调查合作方的名

称
、

责任形式
、

注册资本
、

经营范围以及法定代表人

的真实情况
、

法人资格证书
、

营业执照
、

资产负债表
、

开户银行和商业信誉
、

经营业绩甚至签约代表的授

权委托书等等
。

同时
,

根据国际惯例
,

还可 向其索取

由权威机构出具的资信证明
。

2
.

选择合适的贸易条件
,

保护己方利益
。

首先在

签订贸易合同时应持谨慎态度
,

莫贪便宜
,

如有可疑

情况可拒绝成立贸易合同
,

以避开来历不明的卖方
。

其次
,

在贸易合同中不以信用证付款
,

而以远期托收

方式付款
。

对于初次往来的客户
,

且交易金额巨大
,

.

2 6
·

或货物性质特殊
,

一般公证人无法查验其品质或规

格 (例如精密仪器 ) 时
,

可要求卖方向银行开立备用

信用证 ( S t a n d
一

b y C r e d st )或保证书 ( L e t t e r o f G u a r -

an et e )
,

以保证卖方将交付符合买卖契约所规定 的

品质或规格的货物
。

在采取此种方法时
,

事前应在买

卖契约上订明清楚
,

并在信用证上规定买方接到这

种备用信用证或保证书
,

且经由开证行通知银行
,

信

用证才发生效力
,

卖方才可洽领押汇款
。

此外在签订

进 出口合同时应注意选择对 己方有利的贸易术语
。

在出口 贸易中
,

应尽量争取采用 C IF 和 C F R 条件
;

在进 口贸易中
,

可采用 F O B 条件
,

这样
,

己方就掌握

了租船订舱的主动权
,

有利于船货衔接
。

在争取不到

租船订舱权时
,

应在合同中严格制订租船标准
,

增加

相应的保障条款
。

3
.

仔细审核结汇单据
,

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
。

现

代国际贸易多采用跟单信用证方式结算
,

因此
,

买方

应同开证行密切配合
,

在开证行收到结汇单证后
,

立

即会同银行对以提单为主的全套单证进行审核
,

以

找出单证中可能存在的疑点
。

在许多提单欺诈案中
,

由于欺诈行为人的专业缺陷或在前后配合的某个环

节上失误
,

往往会在提单上留下痕迹
,

只要当事人加

以足够的谨慎
,

并不难察觉
。

因此如果收货人能在单

证审核上谨慎行事
,

及时堵住漏洞
,

许多损失都可避

免
。

4
.

重视装船监督
,

把握船舶动向
。

许多提单欺诈

就发生在装货这一环节上
。

在装货港
,

责任者或者偷

换货物
,

以次充好
;
或者串通承运人预借或倒签提

单
。

因此
,

防范欺诈的又一关键环节是充分做好装船

监督
。

在船舶航行过程中
,

及时与船舶代理保持联

系
,

全天候地掌握船舶的航行情况
。

对船舶代理转告

的有关船舶因故延误
,

船舶因故障需中途挂靠修理

等通知
,

更应保持警觉
,

尽量核实其真伪
,

做好应变

准备
。

(二 )提单欺诈发生后的补救

1
.

诉讼前申请扣押船舶
。

海事法院依据海事请

求权人在未提起诉讼或仲裁时提 出的扣押船舶 申

请
,

依照法律程序可对船舶实施扣押
。

这里的
“

海事

请求权
”

包括提单持有人在遭遇提单欺诈时依据提

单记载和法律规定对货物承运人提 出的财产请求
。

提单持有人如认为承运人应对提单欺诈的产生和后

果承担法律责任
,

就有权申请扣押船舶
,

以获得足 以

挽回其因提单风险所致损失的担保
。

但在上述情况

下 申请扣押船舶时
,

申请人应依照实施扣押行为地

法院所在国家的法律规定
,

行使其海事请求权
。

按照



张湘兰
:

提单欺诈的防范与提单制度的改革

合理时间内尚未付款 的
,

人民法院可 以根据买方请

求
,

冻结信用证项下的货款
。

在远期信用证中
,

如中

国银行已承兑了汇票
,

中国银行在信用证上的责任

已变为票据上无条件付款责任
,

人民法院不应加 以

冻结
。 ”

由此
,

我国法院采取冻结令阻止银行向有欺

诈行为的责任人付款 的做法
,

和国际上 的通行做法

是一致的
。

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规定是我国 目前唯

一有关信用证的民事法律方面的规定
。

该规定表明
,

我国既支持信用证独立抽象性原则
,

又坚持信用证

欺诈例外原则
。

在发生提单欺诈的事实后
,

买方既可

以直接请求银行拒付
,

也可 以向法院申请止付令强

制冻结银行信用证下的拟付款项
。

同时
,

为 了不影响

银行的正常结算业务及银行的对外形象和信誉
,

运

用司法手段干预信用证业务应持特别慎重的态度
,

应严格限制其条件
:
( l) 必须存在重大欺诈情况

; ( 2)

不损害善意第三人的利益
; ( 3) 冻结信用证下款项是

唯一可以采取的财产保全方法
,

三者缺一不可
。

在远

期信用证下如已承兑
,

或在延期付款信用证项下 已

承诺付款时
,

法院须坚持信用证独立抽象性原则
,

不

进行司法干预
,

但以欺诈手段取得上述承兑
、

承诺的

除外
。

注①②

我 国有关规定
,

申请人因提单风险而请求扣押船舶

时
,

须遵循以下规则
:

(1 ) 确属情况紧急
,

不立即申

请财产保全措施将会使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受到难以

弥补的损害时
,

申请人才能 向法院申请扣船
; ( 2) 申

请人应当提供相当于请求保全数额的担保
; ( 3) 被

扣押的船舶所有人
、

经营人或承租人应对该海事请

求负有责任
。

至于该项责任是否能最终得以成立
,

取

决于法院的终审判决或仲裁庭 的裁决
; ( 4) 申请人

应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诉讼或提请仲裁
。

2
.

申请银行止付令
,

冻结信用证项下的拟付货

款
。

信用证是银行以自身信誉向卖方提供付款保证

的一种支付凭证
。

信用证是独立于买卖合同的单据

交易
,

只要卖方所提供的单据表面上符合信用证的

要求
,

开证银行就负有在规定期 限内付款的义务
,

无

论卖方所交货物是否与买卖合同相符
,

都不得影响

银行按信用证规定付款的义务
,

这就是信用证独立

抽象性原则
,

它是信用证赖以存在的基础
。

但是
,

近

年来跟单信用证的受益人凭借伪造的提单等海运单

据向银行议付货款
,

或与承运人勾结
,

预借提单
,

倒

签提单
,

或以交假货甚至不交货等弄虚作假的行为

骗取货款的欺诈案件不断发生
,

使上述信用证独立

抽象性原则受到很大威胁
,

如果绝对固守信用证独

立于基础交易合同的原则
,

即使发现卖方有欺诈行

为
,

银行仍按单证相符原则付款
,

则买方的损失就很

难挽回
。

1 98 9 年 6 月
,

最高人民法院在《关于印发 <全国

沿海地 区涉外
、

涉港澳经济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 >的

通知 》中规定
: “
根据国内国际的经验

,

如有充分证据

证明卖方是利用签订合同进行欺诈
,

而 中国银行在

释
:

施文
、

王雪林著
:

《国际贸易中的提单风险 》
,

海南出版社

1 9 9 7 年版
,

第 2 6 3 页
。

(法 )安德鲁
·

博萨著
,

陈正云等译
:

《跨国犯罪与刑法 》
,

中国检察出版社 1 9 9 7 年版
,

第 48 页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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